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16-059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6 月 2 日，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26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已按照相关

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就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及公司作出的相关回

复说明公告如下： 

一、特别说明：报告期内，我公司发生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2015年 12月

公司完成收购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电缆”）65%股权、无锡市恒

汇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汇电缆”）51%股权、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虹峰电缆”）51%股权、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鸿润合金”）51%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三章合并

程序的第三十二条：“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或其他方式增加的子公司以及业务，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不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第三十八条：“因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或其他方式增加的子公司以及业务，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购

买日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第四十三条：“因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以及业务，应当将该子公司购买日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

入合并现金流量表”的规定，公司合并了上述四家子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负债表期末数、2015年 12月份的利润表、2015年 12月份的现金流量表。 

 

二、问题回复 

问询一：报告期末，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51.6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16%，你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29.3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0.69%，占营业收入的 56.82%。

请结合公司报告期销售情形、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等是否发生变动，分析说明应收



 

 

账款余额与营业收入增长不匹配的原因，说明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后续拟采取的

回款措施等；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的监督是否充分，是否制定

了适当的收账政策。 

回复： 

1、销售情形 

最近几年，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能源布局不平衡以及局部地区出现的

问题，电网投资规模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电线电缆行业在“十二五”期间保持快速发

展。此外，农网改造及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铁路投资和城市轨道交通投

资增加也带动电线电缆行业发展。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公司以优异的产品质量赢得了众多知名客户的信赖，产

品广泛应用于省级城乡电网改造、电厂建设及重点工程建设。报告期内，电力电缆、

电磁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金属材料四种产品合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85%以上，

较2014年减少1%，主要产品营业收入占比基本未变。从客户所属区域来看，公司的销

售市场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华东、西北、华中及华北等地区是公司产

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上述区域营业收入合计数占全部营业收入的93%以上，较2014年

增长约4%，主要销售区域未发生重大变化。详见营业收入构成表： 

单位：万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重 

营业收入合计 516,537.85 100% 486,577.14 100% 

分产品 

    

电力电缆 280,145.84 54.24% 279,307.92 57.40% 

电气装备用电线电 40,807.95 7.90% 33,474.34 6.88% 



 

 

缆 

裸电线 9,893.51 1.92% 19,395.12 3.99% 

电缆材料 40,375.95 7.82% 34,168.44 7.02% 

电缆接头 5,847.88 1.13% 4,251.03 0.87% 

电磁线 84,269.82 16.31% 92,399.49 18.99% 

金属材料 38,238.89 7.40% 17,415.09 3.58% 

紫砂壶及其配件 4,210.91 0.82% 5,145.53 1.06% 

其他业务 12,747.10 2.47% 1,020.18 0.21% 

分地区 

    

东北地区 5,316.56 1.03% 13,222.02 2.72% 

华北地区 33,346.97 6.46% 27,109.94 5.57% 

华东地区 359,073.52 69.52% 335,151.83 68.88% 

华南地区 5,737.58 1.11% 7,971.81 1.64% 

华中地区 34,823.36 6.74% 26,860.84 5.52% 

西北地区 54,953.63 10.64% 45,661.95 9.38% 

西南地区 16,175.26 3.13% 15,791.91 3.25% 

海外 7,110.97 1.38% 14,806.84 3.04% 

    尽管主要原材料铜材平均采购单价从 2014 年的 42.88 元/千克下跌到 2015 年的



 

 

36.01 元/千克，但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增长了 29,960.71 万元，公司依

然保持良好的销售态势。 

2、销售模式 

（1）、团队营销体系  

公司的营销团队不仅包括销售业务员、驻外营销部经理、销售区域负责人、公司

销售副总、公司总经理，还包括公司市场部门、技术部门、售后服务等相关部门，调

动公司一切可以调动资源，来实现公司的“价值营销”。采取团队营销，可以为客户

提供多方面服务，体现出公司差异化的服务特点，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2）、全程式服务营销过程 

 公司在国内 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有 100多个销售机构，向客户提供售前、

售中、售后全程式服务。对于各地发电、供电部门、重点工程等优质客户，公司构建

了从品牌推介、产品及服务导入、销售人员与客户直接沟通及销售、技术、生产等部

门团队合作的服务体系，形成了市场与公司的良好互动局面。对于一般工程类用户，

因其缺乏技术支持，公司提供产品及服务导入、具体方案制定实施、安装铺设建议指

导、售后产品情况回访等连续的营销过程，实现了与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经过多年

的运营，公司营销网络的合理布局和主动式营销模式已经显示出强大的优势，为公司

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不断提高市场份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快速延伸的销售网络和稳定的销售队伍  

公司主要创业者和销售骨干凭借十几年的电缆销售经验以及广泛的客户基础，迅

速形成了区域销售核心，依托区域核心销售机构，公司将业务向周边地区辐射，并且

建设和培养了自己的销售队伍，形成了快速延伸的销售网络。由于销售队伍是公司自

己培养的人才，因此对公司的销售理念和经营理念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对公司也有较

高的忠诚度，更有利于公司快速延伸销售网络，从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模式并未发生改变，依然保持营销体系的优势。 

3、信用政策 

公司审慎选择客户，仅给予资信较好的客户赊销信用政策，其他客户现款现货，

而对于一般工程客户，根据客户基本情况及合作情况，确定不同的预付款比例（一般



 

 

为 10%-50%）；同时执行严格的合同审批制度，公司根据客户情况审批合同约定的付

款条件和违约责任。 

公司下游客户包括电力系统、重点工程、大型企业，该类客户企业规模大、回款

信誉好，所以公司为了与之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以争取更多的销售额，在其回款能力

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及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公司给予电力系统、重

点工程和大型企业三至四个月的信用期。 

4、应收账款净额及营业收入比较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四家新增子公司 2015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期末数、2015 年 12 月份的利润表进行了合并，从而使得 2015

年末应收账款净额增长较多，营业收入增加较少。 

2015年末、201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293,480.20万元、224,553.30万元，

2015年末应收账款净额较2014年末增加30.70%。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为516,537.85

万元，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为486,577.14万元，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6.16%。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12-31/20

15 年度 

2015 年 4 家新

收购子公司 

2015 年剔除 4

家后 

2014-12-31/20

14 年度 
增长率 

剔除 4 家

后增长

率 

应收账款净

额 
293,480.20 84,295.95 209,184.25 224,553.30 30.70% -6.84% 

营业收入 516,537.85 25,352.88 491,184.97 486,577.14 6.16% 0.95% 

占营业收入

比重 
56.82% 

 

42.59% 46.15% 10.67% -3.56% 

剔除4家新收购子公司相关数据后，2015年末应收账款净额为209,184.25万元，

较2014年末减少15,369.05万元，降幅6.84%；2015年营业收入为491,184.97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4,607.83万元，增幅0.95%。 

5、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和回款措施 

2015年公司收回应收账款约596,938.55万元，回款状况良好，为了加强货款回收

的管理工作，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收账政策：中超企规[2014]009《关于疑难应收账款

移交催收流程调整的通知》，公司专门成立了清欠小组，并通过公司法务部门联合加

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力度，强化了对销售人员回款任务的指标考核，监督应收

账款的回收情况。公司一发现疑难应收账款移交清欠小组，清欠小组会安排专人进行

核实并催收，针对有意拖欠、想赖账等恶意拖欠行为的客户，清欠小组就会第一时间

移交公司法务部门，由法务部门采取法律手段和措施及时催收处理。因此报告期内公

司应收账款净额与营业收入增幅比例是合理的、匹配的，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的监

督是充分的。 

 

问询二、报告期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06%，速动比率为 0.9，短期借款

余额为 21.79 亿元，公司 91.03%的债务将在不足 1 年内到期。请说明公司短期借

款增加而财务费用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结合营运资金状况，分析公司偿债能

力，详细说明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回复： 

1、短期借款增加而财务费用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12-31 

4 家新增子公司

（2015-12-31） 

剔除 4 家子公司后

（2015-12-31） 
2014-12-31 

剔除 4 家子

公司后增长

率 

短期

借款 
217,940.00 63,810.00 154,130.00 136,600.00 12.83%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 2014 年增加了 81,340万元，增幅 59.55%，主要原因是 2015



 

 

年 12月公司新增的上述四家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63,810万元

合并所致，剔除该因素影响后，2015年末短期借款余额为 154,130 万元，较 2014年

增加 17,530万元,增幅仅为 12.83%。 

（2）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性质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差额 

利息支出 9,685.32 9,686.14 -0.82 

债券利息 2,970.72 1,409.23 1,561.49 

票据贴现 4,638.14 6,904.23 -2,266.09 

减：利息收入 1,691.37 1,727.70 -36.33 

汇兑净损失 -303.45 41.74 -345.19 

其他 392.55 542.39 -149.84 

合计 15,691.91 16,856.04 -1,164.13 

2015年财务费用15,691.91万元，与2014年16,856.04万元相比减少了1,164.13

万元，其中主要是债券利息和票据贴现利息影响形成。公司在 2014年 7月发行债券，

因此 2014年度债券利息 1,409.23 万元，是半年形成的债券利息； 2015年债券利息

2,970.72 万元，为全年的债券利息，致使债券利息的增加幅度较大。2015 年共贴现

票据 211,659.68万元，形成贴现利息 4,638.14万元，2014年共贴现票据 251,133.13

万元形成贴现利息 6,904.23 万元，较 2014 年贴现息下降 2,266.09 万元，下降幅度

较大。 

2、结合营运资金状况分析公司偿债能力 

营运资金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额，可以用来衡量公司或企业的短期偿债能

力，其金额越大，代表该公司或企业对于支付义务的准备越充足，短期偿债能力越好。

2015年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了对恒汇电缆51%股权、虹峰电缆51%股权、长峰电缆65%



 

 

股权和上鸿润合金51%股权的收购，支付了大部分股权收购款，流动资产转化成长期

资产；另一方面也增加流动负债，导致营运资金减少，公司2015年流动资产647,271.21

万元，流动负债515,967.67万元，公司2015年营运资金131,303.54万元，2014年流动

资产495,913.92万元，流动负债331,663.64万元，营运资金164,250.28万元，2015

年营运资金较2014年下降了20.06% 

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  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1.25 1.5 1.35 

速动比率 0.91 1.14 1.09 

资产负债率 68.06% 63.38% 59.91% 

EBITDA(万元） 42,242.68 44,341.04 44,576.0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44 2.46 3.00 

公司在2015年12月以自有资金完成收购恒汇电缆、虹峰电缆、长峰电缆和上鸿润

合金，四家被收购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导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较低，资产负债率水平偏高。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凭借良好的银行信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增加银行

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尽管流动比率偏低，但报告期内公

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相对稳定，短期无较大偿债风险。2015年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

力保持稳定，EBITDA为42,242.68万元。公司2015年EBITDA利息保障倍数为2.44，较

上年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EBITDA对利息保障程度较好。 

公司最近三年各项资产运行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情形。公司资产

负债率略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略低，偿债能力需要加强，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3、公司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另外公司较好的盈利能力可

为偿债提供一定保障。公司不断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以及经营现金流量水平，为偿债

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也通过其他途径筹集资金以确保贷款本息的按时偿还。首先，公司通过流动

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公司通过不断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与变现存货来获得必

要的偿债资金支持，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收账政策，并专门成立了清欠小组，通过与公

司法务部门联合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力度，以加强货款回收。其二，公司通

过外部融资渠道筹集应急偿债资金，如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问询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8.03亿元，同比增长54.37%，存货

跌价准备余额为476.2万元，同比下降15.82%。请结合行业环境、存货性质特点、公

司产销政策等说明存货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存货性质特点、市场行情以及你公司对

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存货监测时间、监测程序、监测方法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1、存货增长原因 

（1）、行业环境 

随着国家陆续推出“互联网+”、“宽带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15”等

一系列战略以及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公司所处的电线电缆行业也作为国民

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由高速增长期到中低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在这一重要转型

期，中国电线电缆行业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更

多的机遇。 

公司在报告期内，改名为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子公司江苏中超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开启“以电缆为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以紫砂为主的文化金融”双

主业驱动的多元化战略；在稳步发展电缆业务的同时，将“金融文化”产业作为公司

另一发展重点，重构中国传统紫砂产业链，实现以紫砂为代表的全新的“文化+互联

网+金融”闭环生态圈。 

为了适应行业环境的变化，公司2015年度业务规模有所扩大，主要涉及电线电缆、

电磁线、电缆接头、电缆材料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紫砂壶及紫砂壶配件、金属材料的

销售，致使期末存货有所增加。 

（2）、存货性质特点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

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我公司属于电线电缆制造

业，我公司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周转材料、包装物、委托加工

物资、发出商品。  

（3）、产销政策 

①生产政策 

我公司属于电线电缆行业，主要以按需生产为主，即各种计划的产生主要都是以

销售订单为基础进行排产，同时，由于市场需求的特殊性，在电线电缆产品的生产中，

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对于常规的、经常使用的常用产品，公司会进行合理库存以满足

客户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电线和通用性以及标准性较强的中低压电缆，主要是为客户

要货急、多次开机损耗较大、生产周期短以及资金占用量不大的产品。 

②营销政策 

公司主要以团队营销为主，公司的营销团队不仅包括销售业务员、驻外营销部经

理、销售区域负责人、公司销售副总、公司总经理，还包括公司市场部门、技术部门、

售后服务等相关部门，调动公司一切可以调动资源，来实现公司的“价值营销”。采

取团队营销，可以为客户提供多方面服务，体现出公司差异化的服务特点，从而提高

市场竞争力。  

全程式服务营销过程公司在国内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有100多个销售机构，

向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全程式服务。对于各地发电、供电部门、重点工程等优

质客户，公司构建了从品牌推介、产品及服务导入、销售人员与客户直接沟通及销售、

技术、生产等部门团队合作的服务体系，形成了市场与公司的良好互动局面。对于一

般工程类用户，因其缺乏技术支持，公司提供产品及服务导入、具体方案制定实施、

安装铺设建议指导、售后产品情况回访等连续的营销过程，实现了与客户良好的合作

关系。经过多年的运营，公司营销网络的合理布局和主动式营销模式已经显示出强大

的优势，为公司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不断提高市场份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快速延伸的销售网络和稳定的销售队伍 公司主要创业者和销售骨干凭借十几年

的电缆销售经验以及广泛的客户基础，迅速形成了区域销售核心，依托区域核心销售

机构，公司将业务向周边地区辐射，并且建设和培养了自己的销售队伍，形成了快速



 

 

延伸的销售网络。由于销售队伍是公司自己培养的人才，因此对公司的销售理念和经

营理念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对公司也有较高的忠诚度，更有利于公司快速延伸销售网

络，从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给电线电缆制造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

场机遇。为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占取“一带一路”国内市场份额，领跑线缆企业，

抢抓战略先机，公司投资设立西藏中超电缆材料有限公司、新疆中超新能源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培育西部市场，增加产品占有率。 

2015年末我公司存货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新纳入合

并范围的

四家子公

司 

剔除新纳入

合并范围的

四家子公司 

占总存货的

比例 
2014-12-31 增幅 

原材料 11,887.25 2,446.32 9,440.93 7.42% 10,024.14 -5.82% 

在产品 37,746.63 11,992.08 25,754.54 20.25% 27,127.85 -5.06% 

库存商品 91,046.38 19,083.48 71,962.89 56.57% 61,986.55 16.09% 

周转材料 959.26 42.63 916.63 0.72% 806.51 13.65% 

包装物 165.21 0.00 165.21 0.13% 14.84 1013.06% 

委托加工

物资 
540.32 46.39 493.92 0.39% 474.24 4.15% 

发出商品 38,002.91 19,534.32 18,468.58 14.52% 16,421.01 12.47% 

合计 180,347.94 53,145.24 127,202.71  116,855.14 8.86% 



 

 

从表中可以看出，剔除新增加四家子公司期末余额后，公司存货增加了10,347.57

万元，其中库存商品较期初增加9,976.34万元，发出商品较期初增加2,047.57万元，

发出商品的增加是因为公司在报告期末已发货尚未确认收入的商品增加，在存货中反

映。 

结合上述情况我公司2015年末存货的增加是合理的。 

2、存货跌价准备 

报告期末我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差额 增幅 

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165.80 357.72 -191.92 -53.65% 

期末滞销商品跌价准备 310.43 208.01 102.42 49.24% 

跌价准备合计 476.23 565.73 -89.5 -15.82%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准则的规定，于报告期末对存货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进行了孰低比较，对于发生减值的存货按照准则的要求计提了跌价准

备。按照存货准则的要求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

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

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公司对于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

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

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



 

 

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公司关于存货内部控制的制度：《中超企 [2013]002》、《中超企 [2014]010》、《中

超企 [2014]016》对废品管理、仓库管理、存货盘点都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母公司还

制定了《内控手册》更加明确了如何控制存货的风险。 

存货检测的时间：次月1日。 

程序：永续盘存制 永续盘存制也称账面盘存制，指对存货项目设置经常性的库

存记录，即分别品名、规格设置存货明细账，逐笔或逐日地登记收入发出地存货，并

随时记列结存数。 

（1）为了精确的计算当月和当年的营运状况，公司以月为周期清点公司内的成品

和原材料，以便对仓储货品的收发结存等活动进行有效控制，保证仓储货品完好无损、

账实相符，确保生产正常进行，也保证了跌价准备的准确性和充分性。 

   （2）公司测算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存货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

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其中可变现净值计算标准：不含税单价*（1-运费收入率）其

中2014年运费收入率：1.29%，2015年运费收入率：1.66%；对期末库龄超过2年的滞

销库存商品，采用换算成原材料铜、铝和钢的方式来测算其可变现净值，其中可变现

净值计算标准：资产负债表日现价*换算铜、铝、钢的数量，因为公司的产销政策是

按需生产，即各种计划的产生都是以销售订单为基础的。2015年资产负债表日测算跌

价准备时，大部分存货有合同价格作为保证，与可变现净值相比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除此之外对无合同的合理库存和库龄超过2年的滞销库存商品按照检测方法测算

出可变现净值，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5年年末公司对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测试，并依据测试结果对相应

的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是充分、合理的，存货跌价准备较2014年的变动

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 

 

问询四：2015年公司净利润为1.11亿元，同比增长7.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1.86亿元，同比增长164.75%，公司解释为“主要因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请结合财务报表附注中的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详细分析经

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分析 

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8,604.78 万元、

-28,733.58万元，增加额为 47,338.36 万元，同比增长 164.75%。主要原因分析如

下： 

 

       单位：万元 

一、将净利润/(亏损)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净利润 11,478.44 15,010.63 

加： 资产减值准备 4,827.74 4,166.2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8,186.83 6,397.43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20.81 - 

 

无形资产摊销 2,292.90 1,405.3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027.78 589.8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号填列） 
-47.62 -12.2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0.80 0.07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5,885.11 15,697.75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41.34 -67.82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07.84 -784.96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779.63 -317.81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472.10 -36,552.21 

 

受限货币资金的减少数 - -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5,025.39 -25,639.1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6,617.64 -7,880.95 

 

业绩补偿收入 -634.04 -745.72 

 

其他 -1,107.9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04.78 -28,733.58 

从表中可以看出，2015年引起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的因素

主要是“存货的减少”、“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的变化，具体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存货的减少 -3,472.10 -36,552.21 

经营性应付项目： 

  

应付账款增加 9,458.21 6,133.66 

预付款项增加 -8,699.99 -5,334.92 

（1）、存货 



 

 

2015 年公司加强了成本和费用的控制，并加强存货管理，使 2015 年存货增长

幅度明显低于 2014年存货增长幅度。本公司在 2015年加强了对存货的管理，主要

表现为：  

A.公司重视存货质量问题的处理。规范验收程序及验收标准，杜绝以次充好，

保证客户满意度，降低产品质量风险，减少资金成本。 

B.公司建立了严格的存货流转审批制度，分级审批且不得越权。对于退货、换

货、折价等特殊情况的处理必须得到查明原因，进行审批处理，减少对企业生产经

营的影响，加速了存货的流转。 

C.公司对存货的保管进行适当监控。了解存货保管中存在的问题，就发现的问

题及时与存货保管员进行沟通，提出解决方案，降低存货保管风险。 

D.公司制定存货业务流程，明确存货的取得、验收与入库、仓储与保管、领用

发出与处置等环节的控制要求，做好相应的记录与凭证保管，减少存货积压。 

（2）、经营性应付项目 

2015年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额为 6,617.64 万元。2014年公司

的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额-7,880.95 万元，增加额为 14,498.59 万元，导致 2015年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 2014年增长额较低。 

2015年末、2014年末，公司应付账款分别为43,103.59万元、33,645.38万元；公

司预付款项分别为10,359.66 万元、19,059.65万元。报告期末应付账款增加，预付

款项余额呈下降趋势，一方面由于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加强规范运作，应付账

款的余额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公司与供应商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公司

在日常采购中能减少材料预付款金额，享有更多的信用额度，采用应付账款方式采购

原材料所致。 

 

问询五：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借款”余额为 4,346.19 万元，请说明

借款具体内容、发生额、性质、形成原因；请自查其中是否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

是否存在需按《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款项及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情况。请年度审计



 

 

机构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关于“其他应收款-借款” 具体内容、发生额、性质、形成原因 

“其他应收款-借款”4,346.19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分别应收陆亚军 662.26万

元、合肥博希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希达”）440.00 万元、山东贝特

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贝特”）400.00万元、陆泉林 306.00 万元、宜兴市

苏锡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锡包装”）302.00 万元、无锡爱内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内特”）238.80万元、蒋功夫 201.75万元、武汉华电调峰电

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董立成 198.00 万元、王洪彬 140.49 万元、刘

德成 126.00 万元、王诗群 100.00 万元、骆超 100.00 万元、杨国富 98.55 万元、

孙晓洪 83.00万元、胡钰东 69.70 万元、蒋幼南 55.00万元、吕国洪 50.00万元、

张国君 50.00万元、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 50.00万元、蒋国明 42.77万元、徐振

洲 42.26万元、周文军 39.97万元、霍强 32.43万元、金凯 30.00 万元、张浩强 21.50

万元、李开亚 21.26万元、张宏强 20.85万元、芮占荣 20.00 万元、周斌 20.00万

元、刘正龙 20.00万元、司旭峰 20.00万元、徐淮清 20.00万元、江苏艾立可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立可”）16.43万元、江苏新胜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胜佰”）16.06万元、杨辉 15.00万元、袁春甲 10.00万元、李旭兵

10.00万元、王旭 10.00万元、苏燕 10.00万元、张新伟 8.50 万元、高淳县东坝镇

东坝村村民委员会 6.18万元、刘建华 5.00万元、张虎 5.00万元、钱雪红 5.00万

元、周俊 4.20万元、李红成 2.23 万元。 

各笔“其他应收款-借款”具体内容、发生额、性质、形成原因如下： 

1、应收武汉华电调峰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200.00万元形成原因：2015年 1

月公司子公司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与宜昌昌耀电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耀电业”）签订总金额为 1,254.33 万元的电缆销售合

同，昌耀电业按照协议约定于2015年2月13日通过网上银行向明珠电缆支付300.00

万元预付款。后昌耀电业因自身原因推迟合同执行，与明珠电缆协商先退还 200.00

万元预付款，以往来款的形式收回，要求明珠电缆支付给武汉华电调峰电力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明珠电缆支付后将该 200.00 万元在其他应收款核算。该款项非应收



 

 

关联方款项，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 

2、应收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 50.00 万元形成原因：公司子公司宜兴市中超

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利永”）与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进行百年

利永紫砂博物馆（北京）紫砂汇项目（以下简称“利永紫砂博物馆”）合作，所有

展品由中超利永提供，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为中超利永的宣传活动提供必要的配

合、服务。中超利永向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支付 50.00万元的场地保证金，在其

他应收款核算。该款项非应收关联方款项，也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 

3、应收高淳县东坝镇东坝村村民委员会 6.18万元系：高淳县东坝镇东坝村村

民委员会向中超控股子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新材

料”）收取的职工宿舍租赁费押金待摊余额，在其他应收款核算。该款项非应收关

联方款项，也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 

4、除上述三笔应收款项外，其他“应收款-借款” 4,090.01 万元由公司本期

新收购子公司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电缆”）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带入。 

（1）应收陆亚军 662.26 万元及陆泉林 306.00 万元为应收关联方往来。陆亚

军和陆泉林均系长峰电缆股东，其往来借款在收购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即已

存在，2014年 12月 31日长峰电缆应收其往来款余额共计 8,395.04 万元。2015年

度陆亚军和陆泉林用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偿还欠长峰电缆往来款，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陆泉林和陆亚军的借款余额较期初大幅降低，且公司在取得对长峰电缆的实

际控制后，正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在公司取得对

长峰电缆的实际控制后，陆泉林和陆亚军共新增备用金共计 4.43 万元，未发生新

增借款。所以应收陆亚军 662.26 万元、陆泉林 306.00万元不属于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期间内发生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应收博希达 440.00万元、山东贝特 400.00万元、蒋功夫 201.75万元、

王洪彬 140.49万元、刘德成 126.00 万元、王诗群 100.00万元、骆超 100.00万元、

杨国富 98.55万元、孙晓洪 83.00 万元、张国君 50.00万元、徐振洲 42.26万元、

金凯 30.00万元、张宏强 20.85 万元、芮占荣 20.00万元、周斌 20.00万元、刘正

龙 20.00万元、司旭峰 20.00万元、徐淮清 20.00万元，均系市场开拓人员及代理



 

 

商向长峰电缆借支的市场开拓支持资金。长峰电缆为开拓市场，与经销商博希达、

山东贝特及市场开拓人员蒋功夫等个人签订《市场开拓协议书》，协议约定对方根

据发货金额的限额在长峰电缆公司借支部分资金，用于其在负责区域的业务拓展，

同时协议约定，如果 2016 年发货没有达到协议约定的金额，长峰电缆有权按照借

款超支部分收取对方年利率 8.00%的利息，该往来款项在收购日 2015年 11月 30日

之前即已存在，不属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3）应收苏锡包装 302.00 万元形成原因：2014年度长峰电缆与苏锡包装签订

贷款偿还协议，协议约定，长峰电缆为苏锡包装代偿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本息

总计 302.00 万元，长峰电缆对该笔往来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目前欠款人与公

司仍有业务往来，每年从货款中扣除部分用于偿还本欠款。该事项发生于 2014 年

度，不属于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期间内发生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应收关联方款项。 

（4）应收董立成 198.00万元、胡钰东 69.70万元、蒋幼南 55.00万元、蒋国

明 42.77万元、爱内特 80.00万元（总额为 238.80万元），为长峰电缆借款给上述

单位及个人。上述借款均发生在合并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之前，个人欠款均为离

职销售人员以前借支的备用金，不属于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期间内发生的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非应收关联方款项。长峰电缆对上述 4笔个人往来已全额计提坏账，2016

年度已收回董立成往来款 57.49 万元，收回蒋国明往来款 6.76 万元。 

（5）应收爱内特 158.80万元（总额为 238.80万元）、艾立可 16.43万元、新

胜佰 16.06万元系应收房租租金收入在其他应收款核算，不属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其中应收新胜佰 16.06万元为应收关联方款项。 

（6）应收吕国洪 50.00 万元、周文军 39.97 万元、霍强 32.43 万元、张浩强

21.50万元、李开亚 21.26万元、杨辉 15.00万元、袁春甲 10.00 万元、李旭兵 10.00

万元、王旭 10.00万元、苏燕 10.00万元、张新伟 8.50万元、刘建华 5.00万元、

张虎 5.00万元、钱雪红 5.00万元、周俊 4.20万元、李红成 2.23 万元，均系员工

借用备用金，与往来款一并在其他应收款核算，不属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应收

关联方款项。 

会计师核查结论： 

我们查阅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原始凭证、财务账及现金流水、借款协议、董



 

 

事会决议及公告等资料。 

“其他应收款-借款”中应收陆亚军 662.26 万元、陆泉林 306.00 万元、江苏

新胜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6.06 万元为应收关联方款项，已经在财务报告中按要

求披露。 

我们核查了子公司的期末余额中武汉华电调峰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 50.00 万元、高淳县东坝镇东坝村村民委员会 6.18

万元的往来款的形成原因、款项性质及核算内容等，认为该三笔往来款不属于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 

“其他应收款-借款”4,346.19 万元中除应收武汉华电调峰电力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200.00 万元、北京利永茗陶商贸中心 50.00 万元、高淳县东坝镇东坝村村民

委员会 6.18万元外，其余 4,090.01 万元全部系公司本期新收购子公司江苏长峰电

缆有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带入，其中借款性质的往来款项：应收陆亚军 662.26

万元、陆泉林 306.00 万元、苏锡包装 302.00 万元、董立成 198.00 万元、胡钰东

69.70 万元、蒋幼南 55.00 万元、蒋国明 42.77 万元、爱内特 80.00 万元属于合并

期初带入的往来款项，不属于公司合并范围期间内发生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需

要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问询六：你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中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五笔向关联人蒋建

平等人的拆入借款，请说明相关拆入借款的具体情况（时间、期限、发生额、利率、

利息、公允性等）、发生原因、资金用途，以及是否就上述关联借款履行了相应的

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你公司发生五笔向关联人蒋建平等人的拆出借款，

请说明以上借款的具体情况（同上）、发生原因、是否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属于规定禁止出借情形，以及履行

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情况；你公司是否已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以杜绝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发生。请年度审计机构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拆入、拆出借款具体情况 



 

 

本期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并入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汇电

缆”），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电缆”）、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虹峰电缆”）、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鸿

润”），合并日为 2015 年 11 月 30 日。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蒋建平、储美亚、陆亚

军、陆泉林、陆亚芳的资金拆入、拆出金额为纳入合并范围后 2015年度 12月份的

发生额。 

1、蒋建平资金拆入为根据恒汇电缆经营资金需要，向恒汇电缆无偿提供资金

支持，未约定具体起止日期。 

向蒋建平资金拆出为恒汇电缆偿还蒋建平的借款，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

2015 年 11 月 30 日恒汇电缆欠款蒋建平 37,058,519.38 元，2015 年 12 月拆入

77,817,900.00 元，2015 年 12 月偿还蒋建平借款 147,776,200.00 元，偿还的

147,776,200.00 元中有 32,899,780.62 元为蒋建平代其关联方储美亚收取，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恒汇电缆与蒋建平的往来款余额为零。 

2、应付郁伟民 1,040.00万元属于期初数，在关联方交易余额中已披露，不属

于本期资金拆借，误在本期关联方资金拆借中进行披露。 

3、陆泉林资金拆入实际为偿还欠长峰电缆往来款。2015 年 11 月 30 日陆泉林

应付长峰电缆 5,650,000.00 元，2015 年 12 月份陆泉林拆入 2,600,000.00 元系偿

还长峰电缆借款，2015年 12月份陆泉林领用 1.00万元备用金，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陆泉林应付长峰电缆 3,060,000.00 元。上述拆入款项实际系陆泉林偿还长峰

电缆借款，不属于长峰电缆向关联方借款。 

向陆泉林资金拆出 1.00 万元，实际为陆泉林领用的备用金，与往来款一并在

其他应收款核算，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 

4、张国君资金拆入为根据虹峰电缆经营资金需要，向虹峰电缆无偿提供资金

支持，未约定具体起止日期。 

向张国君资金拆出实际为虹峰电缆偿还张国君的借款，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

助。2015年 11月 30日虹峰电缆欠款张国君 10,004,377.49元，2015年 12月拆入

680,000.00 元，2015 年 12 月偿还张国君借款 1,275,000.00 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应付张国君欠款为 9,409,377.49 元。 



 

 

5、陆亚芳资金拆入实际为偿还欠虹峰电缆往来款。上述款项不属于向关联方

借款。 

6、向陆亚军资金拆出 1,054,300.00 元，其中 1,020,000.00 元为上鸿润偿还

陆亚军的借款，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鸿润欠款陆亚军

1,026,176.66 元，2015 年 12 月偿还陆亚军借款 1,020,000.00 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应付陆亚军欠款为 6,176.66 元。其余拆出资金 34,300.00 元实际为陆亚军在

长峰电缆领用的备用金，与往来款一并在其他应收款核算，也非对外提供的财务资

助。 

7、向储美亚资金拆出 187,543.00 元实际为恒汇电缆偿还储美亚的借款，非对

外提供的财务资助。 

（二）关联交易制度建立情况 

公司制定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杜绝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发生。期末存在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主要系本期新并

购企业原股东对并购企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该情况在合并前已存在，公司在取

得对被并购企业实际控制后，正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会计师核查结论： 

我们查阅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原始凭证、财务账、借款协议、董事会决议及

公告等资料。 

关联方资金拆入中：蒋建平、张国君拆入金额为恒汇电缆、虹峰电缆接受关联

方无偿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规定的应披露事

项。郁伟民拆入金额不属于本期资金拆借，属于披露错误。陆泉林、陆亚芳拆入金

额实际为偿还欠公司欠款，非公司向关联方借款。 

关联方资金拆出中：向蒋建平、张国君、储美亚拆出金额实际为恒汇电缆、虹

峰电缆偿还关联方借款。向陆亚军拆出 1,054,300.00元中 1,020,000.00 元实际为

上鸿润偿还陆亚军的借款；其余 34,300.00元实际为陆亚军在长峰电缆领用的备用



 

 

金。向陆泉林拆出 1.00 万元，实际为陆泉林领用的备用金。因此，公司发生的资

金拆出行为属于先借后还以及小额备用金性质借款，不属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

属于禁止出借情形，无需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制定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防止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发生。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